
竹”“竹”﹄订竹公洲”目叮叮脚目

破产免责的含义
与 我 国 破 产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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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免责
,

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
,

依照破产法 的规定免除破产人或债务人未依破产程序

清偿的债务的继续清偿责任 对于是否给予破产人免责的问题
,

立法例上有两种主张 免责

主义和不免贵主义 债务人破产后
,

是否免除其未清偿债务的清偿责任
,

只有 当债务人为自

然人 时
,

才有意义 法人被宣告破产
,

是法人解散的原 因之一
,

法人清偿债务的责任随法人

主体资格的存续而存续
,

随法人主体资格的消灭而消灭 所 以
,

法人 因破产而解散时
,

不存

在是否免除法人未偿债务的清偿责任的问题 唯有当自然人破产时
,

在破产程序终结后
,

债

权人未受清偿 的债权是否应 由债务人继续清偿
,

免责与不免责的问题 当然发生 这就是说
,

破产免责主义和不免贵主义之对立
,

只适用于 自然人破产之情形 ①

以法德破产法为代表的立 法例
,

认为给予债务人破产的机会 就 已经给予 了债务人相 当

的恩惠 况且
,

债务人对债权人应承担无 限贵任
,

因债务人 自身的破产而免除其未清偿的债

务的责任
,

有失公 允 所 以大陆法系立 法例多倾 向于不 免贵主义 ② 与此相反 的英美法系
,

认为债务人破产 已遭不幸
,

不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再负担破产未 了的债务
,

否则破产人永无

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希望
,

这样未免过于残酷 既然法律给予债务人破产的机会
,

那就应继续

给予债务人破产后经济上 自立 的机会 所 以
,

在英美法系国家
,

普遍实行破产免责主义 业
产免责主义

,

成为现代英美破产立 法鼓励债权人宽容债务人
、

最大限度地给予债务人重新经

营事业的机会的政策的核心 内容 ③

破产免责主义起源于英国法
,

最初的 目的在于通过免责促使债务人 尽力协助破产清算
,

以维护破产债权人的利益
,

英国法 至今还保留着此一痕迹 例如 依英国法
,

破产人 已清偿

了其 以上的债务
,

并有免责诚意的
,

可 向法 院 申请免责并取得免责利 益 ④ 但是随着

免贵制度的发展
,

允许免责的条件正在逐步放宽 而且
,

破产免责主义 已由英美法国家扩展

到 日本等以大陆法为传统的国家 日本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 以前
,

一直实行破产不免责主义

但是
,

战后 的 日本受美国法制的影响很大
,

遂于 年在引进美国的公 司重整制度时
,

修

正破产法 而 实行破产免责主义

各国对破产免责的态度
,

基本上实行法院许可破产人免责的制度 破产人符合破产法规

定的免责条件时
,

应 向破产法院 申请免责 免责申请经法院许可
,

产生免责的效果 未经法

院许可
,

不产生效力
。

当然
,

各国许可免责的条件有所不 同 英国法的条件严格一些
,

日本

① 年美国联邦破产法典第 条将免责限定
二

债务人为自然人之场合

②德国破产法第 条
、

第 条
、

第 条

③
, , ,

④
,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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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次之
,

美国法则较为宽松 ① 年美国联邦破产法典第 条规定
,

除非债务人有法

定不 能免责之情形
,

法院应 当许 可债务人免责 经 法院许可
,

则免除债务人在破产免责令签

发前所负担之所有债务
,

但法定不许 免责之债务
,

不在此限 正 因为破产免责须经法院许

可
,

所 以英美法学家认为
,

破产免责是一种特许的利益
,

而非权利 ②

法 院许可债务人破产免责后
,

债务人未清偿 的债务不再清偿 但是有三个例外

免责的效力不及于破产人 的保证人
、

连带债务人 以及 担保债务 日本破产法第 条之十

三
、

英国 年的 案判例均确认此项原则 未受破产清偿 的债权人
,

在债务人享受

免责利益后
,

仍可 以请求债务人 的保证人清偿债务
,

以及请求与债务人负连带责任的其他债

务人清偿债务 ③ 债 务人放弃免贵利益的
,

不得再 以破产免责对抗债权人 债务人 因破

产免贵而享受的利益
,

并非债务的消灭
,

而是债权人请求权的消灭
,

故债务人承认或承诺清

偿的
,

债权人仍可行使其权利
,

债权人 因此所受债务人清偿
,

非为不 当得利
,

债务人不得再

以破产免责为对抗 ④ 免责的效力不及 于法定不许免责的债务 法定不许免责的债务主

要有国家锐收
、

因破产人 的恶意行为产生的债务
、

雇员的工资债务
、

罚金和罚款等

与法 院许 可 免责不 同的免责制度
,

是我国台湾地 区破产法第 条所规定的 当然免责

主义 依该条规定
,

破产债权人依调协或破产程序受清偿的
,

其未能受清偿的债权部分
,

请

求权视为消灭 也就是说
,

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时
,

无 需申请并经法院许可
,

当然享有免

责利 益 之所 以有 此规定
,

原 因在 于 破产乃债务人 的不 幸
,

免责有助于其另 图生

计 破 产程 序终结后
,

随时执行债务人未偿 的债务过于残酷
,

不合我国 固有 习惯

膨胀主义 对债权人 的保护 已相 当周到
,

对破产人亦应 同时有所照顾 ⑤ 很 显然
,

台湾地

区破产法规定的 当然免责
,

也是针对自然人破产所创设 的制度

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条规定
,

破产程序终结后
,

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该条在

规范的形 式上
,

与台湾地 区破产法 第 条雷同
,

故众多学者认为
,

我国现行立 法采取 了

彻底 的当然免责原贝 ⑥ 这是两种不具同一属性的立法例相比较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台湾地

区破产法第 条只 适用于 自然人
,

对破产之 法人无 任何意义 而我国现行法只 适用于企

业法人
,

目前尚不承认 自然人破产 对于法人破产根本不会存在破产免责与否 的问题 因

此
,

我国现行法并无所谓的破产免责制度 至于将来我国将破产法适用于 自然人
,

如何对待

破产人 的 免责问题
,

还有待于进 一 步的研 究 不过
,

从文 明国家的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 问

题
,

我国对自然人破产予以免责的立场
,

应 当不容怀疑

既然 已经涉及到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条
,

虽然它与破产免责无 关
,

但也不妨在这里顺

下转第 页

①英国破产法第 条
,

本破产法第 条

②
,

一
, ,

③
, , ,

④陈荣宗 《破产法 》
,

台北 三民书局 年版
,

第 灭

⑥ 年 中华民国 众法院 《中华民国破产法草案初稿说明书

⑥谢邦宇等 《破产法通论 》
,

湖南大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柯善芳等 《破产法概论 》
,

广东高

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
,

第 巧 灭 柴发邦等 《破产法 教程 》
,

法律出版社 年版
,

第

页

一 一



为 了进一步认识推理
、

假设和证明构成

的侦 查逻辑 网络
,

现试对三者关 系做如下分

析

首先
,

推理是逻辑的一种思维形式
,

是

单一的推理形式
,

假设和证明是逻辑的思维

方法
,

是多种推理形 式的结合运用 一 由推理

到假设到证明是逻辑思维由简单到复杂的发

展

其次
,

推理和假设是时案件有关事实或

整个案件做出理性的推测
,

证明则是对二者

推测的检验
,

结论是必然的肯定或否定 因

此
,

由推理
、

假设到证明就是侦 查思维由理

性的推测到必然性结论的发展
,

是使侦查工

作不 断前进发展的过程

第三
,

推理 的结论有时就是提 出的假

设
,

但有时又是对假设的验证
,

假设是推理

在侦 查工作 中的发展和补充 而证明则是运

用推理
、

假设最终 目的的认定 只有三者结

合运用
,

有分有合
,

才能满足侦查实践复杂

性
、

多维性的需求

第四
,

推理和假设不要求必然性结论
,

而证明则不只要求论据真
,

即证据要查证核

实
,

还要求从论据必然推出论题即对论题做

出明确 的断定
,

即肯定或否定案件事实和作

案人 它是整个侦 查工作的 中心

最后
,

证明 的形式取决 于推理和假设
,

可以是直接证明也可 以是间接证明 可以是

单一的证明也可以是复合的证明 单一的证

明指时案情某一方面 的证明
,

如对作案时间

的证明 复合的证明则是依据案件 内在结构

的法定要求
,

何人
、

何时
、

何地
、

何因
、

何

事
、

工具手段
、

何情节
、

何结果等
,

组成证

明体 系用 以证明整个案件事实 最后定案必

须使用 直接证明
、

复合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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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对该条的规定作一检讨 我国企业破产法只适用于全 民所有制企业法人
,

其他企业法人的

破产
,

依 民事诉讼 法办理 不是法人的企业
、

个体工商户
、

农村承包经营户
、

个人合伙
,

不

适用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我国的现行立 法
,

在不适用于 自然人破产
、

乃 至非法人企业破

产的情形下
,

最高人 民法院对非全 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后的清偿责任 问题
,

仍然作了与企

业破产法的规定相 同的解释 ① 所 以在实际上
,

企业破产法第 条的规定
,

充其量 只有效

于企业法人 的破产 企业法人 因破产而终止 ②
,

创办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法人 的债务不负清

偿责任
,

债权人 除依破产程序受偿的债权外
,

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自然因债务人 的终止 而消

灭 于此情形
,

企业破产法第 条后段的规定
,

实为多余
,

应在修正破产法时予以删除

另外
,

企业法人 因破产宣告而终止
,

但是破产企业债务的
,

保证人
、

与破产企业负连带责任的

债务人
,

对债权人 的清偿责任
,

则不 受影响 破产程序终结后
,

未受破产分配清偿的债权

人
,

得 以其未受偿 的债权部分 向破产企业债务的保证人
、

连带债务人 继续追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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